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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车位引纠纷

居委调解化干戈

某小区停车位不足，常有居民通过

放置障碍物等不文明的方式抢占车位。

事发当晚，陈某夫妇正移动事先放在车

位上的电瓶车，被途径此处的崔某夫妇

指责，随后双方爆发了肢体冲突，导致

陈某右手桡骨骨折及多出软组织受伤，

经鉴定构成轻伤二级，崔某面部多处擦

伤， 经鉴定构成轻微伤。 双方拨打 110

报警，派出所受理后将民事损害赔偿部

分委托给长桥街道某居民调解委员会

进行调处。

居委调解员首先与双方当事人进行

初步沟通，陈某在医疗费仅 3000 元的情

况下盲目提出了 6 万元的赔偿诉求，而

崔某则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维护公共

秩序的“义举”，不愿意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双方各执己见，调解进入僵局。 居委

调解员决定和双方分别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 接待陈某夫妇时，调解员依据《民法

典》的损害赔偿范围引导其提出合理的

赔偿数额，也适时对其抢占车位的行为

予以指正。 而面对崔某夫妇，调解员首

先肯定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初衷是良善

的，但其行为也应在理性、合法的限度之

内，不能“以暴制暴”。 崔某意识到其自

身过激行为的危害性，表示愿意赔礼道

歉并赔偿损失。 调解员看时机成熟，便

邀请双方到调解室进行面对面交流，最

终崔某和陈某相互赔礼道歉，陈某还主

动降低赔偿款并为崔某出具刑事谅解

书，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加装电梯“老大难”

街镇调委来帮忙

徐某的妻子身患残疾，为了方便妻

子能够下楼走动。 徐某多年前就递交了

加装曲线式座椅电梯的申请，但一直遭

受到一楼业主王某的拒绝，无奈之下写

信至信访办寻求解决。 华泾镇人民调解

委员会的调解员在了解基本情况后与

王某进行沟通，王某表示他们的小区是

别墅区，地下车库直通住户，而他经常

要通过地下车库搬运物件，担心加装电

梯可能导致搬运受阻。 调解员进行实地

勘察之后发现王某所言属实。 调解员随

后咨询安装公司，了解到该电梯安装后

可以进行拆卸。 掌握各方基本情况后，

调解员为双方组织了一次面对面的调

解，当王某看到眼前的耄耋老人，了解

到其家庭困难后动了恻隐之心。 调解员

见状趁热打铁向其阐述《民法典》中的

相关条款：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

照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

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 在调

解员的耐心劝说下，王某最终点头同意

许某安装座椅电梯。 徐某也承诺安装电

梯升降椅后不阻碍邻居正常通行，如果

严重影响邻居生活、出行，则无条件拆

除。 王某如果因为搬家等因素需要拆卸

升降椅轨道，需提前通知徐某，徐某无

条件拆卸。 至此，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徐

某及其妻子多年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净水器售后“不翼而飞”

消调委巧计帮寻回

吴某于 2019 年购买了某公

司 3 台净水器， 而其中有 1 台漏

水严重， 交给商家售后维修也迟

迟没有回音。 后续商家更是声称

该净水器已经丢失， 并拒绝赔付

新机器，只愿赔付一个展厅机。吴

某不能接受这样的解决方案，于

是向上海市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平

台投诉该公司。 该案件转至徐汇

区消费纠纷联合调解中心进行调

解， 人桥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员负责处理此案，调解员引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和《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

任规定》的相关条文，向商家说明对于不

合格的商品应承担修理、重作、更换、退

货等责任。 调解员还语重心长地告诉商

家， 拖延处理对品牌会带来不利影响。

若能够及时解决客户的问题，反而能够

提高品牌的声誉。 现在“亡羊补牢，为时

未晚”，商家更应积极回应顾客的诉求，

及时化解品牌信誉危机。 经过调解员的

耐心劝说，商家承诺将在一个月内将有

问题的净水器进行修理，否则更换全新

的净水器。 一个月后调解员进行回访，

饮水机已经修好并且投入使用。

双方都对调解结果表示满意。

（来源： 徐汇区司法局）

按下多元解纷“快捷键”，做实为民服务“大文章”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 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20 周年。 为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徐汇区努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性专业性调解、司法调解优势互

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大调解工作格局，不断推动多元解纷提质增效。 自 2021 年 5 月 1 日《上海市促进多元化解矛

盾纠纷条例》实施以来，全区各类调解组织受理物业、家庭、消费、医疗、劳动争议等不同类型纠纷 7.59 万件，调解成功

7.31 万件，成功率达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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